
  1  

证券代码：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2016-008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养老”）拟通

过设立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或养老金产品等方式募集不超过 50 亿元的

资金，认购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发起设立

的“华宝信托-长宝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暂定名，以下简称“信托

计划”）。同时，长江养老与华宝信托签署《华宝信托-长宝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投资顾问协议》。 

 关联人回避事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及《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购关

联方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事宜的议案》。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

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一、 关联交易概述 

长江养老拟通过设立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或养老金产品等方式募集不

超过 50 亿元的资金，用于认购华宝信托设立的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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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不超过 100 亿元的资金（含长江养老募集的不超过 50 亿元的资金），

全部用于认缴由山东高速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GP）

所设立的山东高速城市发展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暂定名）的有限

合伙（LP）份额。山东高速城市发展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所募集

资金的投向为山东高速集团内外部项目。长江养老拟与华宝信托签署《华

宝信托-长宝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顾问协议》，担任信托计划的投资

顾问，对最高不超过 50 亿元的信托份额按不超过 0.20%/年的费率，分期

收取投资顾问费（长江养老通过自身产品认购的 50 亿元信托计划份额不

收取投资顾问费），年度累计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因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王成然先生同时担任华宝信托的董事，根据《上

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华宝信托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江养老认购华宝信托发起设立的信托计划以及长江养

老与华宝信托签署《华宝信托-长宝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顾问协议》

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关联交易”）。 

二、 关联方介绍 

关联法人名称：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成然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9 层 

成立日期：1998 年 9 月 10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

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

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

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

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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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

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华宝信托-长宝 1 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 

信托计划的规模：总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以实际募集情

况为准） 

受托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保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财务顾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投资顾问：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托计划的投资运作方式：本信托为指定投资运作型信托计划，即

经全体委托人一致同意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作为有限合伙人将本信托

项下的第 i 期 A 类信托资金、第 i 期 B 类信托资金运用于向合伙企业缴付

出资。 

预期年收益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5% 

信托报酬：0.1%/年 

信托计划存续期限：信托计划设立日至最后一期信托单位存续期届

满之日 

（二）华宝信托-长宝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顾问协议 

委托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人：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顾问费费率：不超过 0.2%/年 

协议期限：合同有效期与信托计划存续期限一致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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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养老与华宝信托按照法律法规及一般商业条款，以公平、公正

的市场化原则签署了《华宝信托-长宝 1 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预期年收

益率、信托报酬、保管费率等符合一般市场公允定价水平，不存在利益

输送和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形。 

长江养老与华宝信托根据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签署了《华宝信

托-长宝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顾问协议》，投资顾问费率符合一般市

场公允定价水平，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形。 

五、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属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江养老的正常商业行为，将促进

长江养老资产管理业务发展，提升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对本公司当期财

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 表决情况和关联人回避情况 

2016年 3月 25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江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认购关联方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事宜的议案》，同意长江养

老认购关联方华宝信托发起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关联董事王成然先生、郑安国先生就本次关联交易回避表决，12 名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前述议案。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

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七、 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白维先生、林志权

先生、周忠惠先生、高善文先生、李嘉士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 

（一）公司董事会就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相关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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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上述关联方进行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不存在

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将促进长江养老资产管理

业务发展，提升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对本公司当期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符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整体利益。 

八、 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华宝信托-长宝 1 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 

（四）华宝信托-长宝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顾问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